
 

 

 

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 95 學年度第 2 學期院務會議記錄 

一、時間：96 年 5 月 8 日（星期二）中午 12 點整 

二、地點：行政大樓四樓會議室 

三、主持人：陳建初院長 紀錄：徐志宏代 

四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

五、前次會議執行情形報告 
1. 「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升等評審辦法」第十條修訂案，業

於 95.12.06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審議修訂通過。 
2. 「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遴選辦法」修訂案，已於 95.12.2 報

請校長核備通過。 
3. 「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」第六條修訂案，

預定於 96.5.31 校課程委員會議提報核備。 
 
六、主持人報告 

1. 恭喜食科系方翠筠副教授榮獲第 19 屆全國十大傑出女青年。 
2. 95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進教師為食科系陳健生老師，在此歡迎陳老師加入

本學院。 
3. 本學院 95 學年度「教學優良教師」得獎人為食科系蔡國珍老師及生技所

許濤老師，今天利用這難得機會頒獎給兩位教學優良教師，恭喜兩位教

師。 
4. 本學院 96.3.13 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議，往後教師升等或新聘舉辦論文演

講時，會先行公告周知本學院師生自由參加，以提供本學院各師生間學

術交流機會。 
5. 「多樣性物種研究室」已完工，並擬於 5 月 15 日舉行揭牌儀式暨保健食

品研發成果發表會，歡迎各位老師蒞臨指導。 
6. 「臨海生物教學研究中心」：基隆市消防局已於 4 月 23 日到現場檢查，

要求於養殖水槽室再加裝 6 只消防感知器，建築師已責成廠商儘速安裝，

並後續進行使用執照申請程序。 
7. 生命科學院館新建工程案： 

（1） 因流標報部調整招標預算及部分內容，增加預算案經行政院於

95.12.25 核定，96 年 1 月重新招標結果仍然再告流標。 
（2） 96.3.6 召開第 10 次工作小組會議，確認招標之調整內容，調整後



 

 

 

之內容已於 96.3.19 送都審會審查，目前進度為都市設計審議申請

書配合幹事會 4 月 12 日初審紀錄函，於 4 月 20 日修正完成並送

基隆市政府召開委員會審查。 
（3） 請各位同仁繼續募款。 

8. 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於 2007.3.5 公布「世界大學科研競爭力

排行版」、「世界大學科研競爭力基本指標排行榜」、「世界科研機構學科

競爭力排行榜」。評價結果顯示，本校科研競爭力於世界排名為第 838 名；

兩岸四地排名為第 51 名；臺灣排名為第 12 名。而在 ESI 所分的 22 個學

門中，本校共有農業科學、植物與動物科學、工程學共 3 個學門其論文

數及論文被引次數進入 ESI 排名，顯示本校於工程、農業科學、植物與

動物科學 3 個學門的競爭優勢【附件一】，希望各位老師繼續努力。 
本校排名（即：世界科研機構學科競爭力排行）如下： 

評價指標 世界排名 二岸四地排名 臺灣排名 

科研生產力 論文發表數 783 53 15 

論文被引次數 915 43 15 

高被引論文數 1000 56 14 科研影響力

進入 ESI 排行學科數 575 10 5 

專利數 926 67 18 
科研創新力

熱門論文數 618 8 4 

科研發展力 高被引論文比例 （高被引論文數/論文發表數） 

世

界

大

學

科

研

競

爭

力 
整 體 排 名 838 51 12 

農業科學 288 7 3 

植物與動物科學 418 9 3 
學

門 

工程學 625 49 16 

*評價對象：ESI 資料庫 11 年來前 1%的近 1,200 所學校  

*ESI 共分為 22 個學門（農業科學 295 所學校，植物與動物科學 643 所學校，工程

學 824 所學校） 

*檢索日期：2007 年 4 月 10 日 

*ESI 資料庫（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資料庫，基本科學指標資料庫） 

9. 學院於 96.3.15 辦理傑出校友邰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參觀活動，活動當天

李校長、鄭前校長與本學院教師、學生、同仁計 38 人參加，學習邰港公

司 30 年來由傳統的觀賞魚與相關培育器材的進出口，進而開發世界首創

基因轉殖螢光魚的過程，將傳統產業導入新生物科技，並參觀五股觀賞

魚水族館相關器材暨水族改善生產設施，收益良多。 



 

 

 

10. 96.4.27 接待國立基隆高中學生約 180 人次到本學院食科系、養殖系、生

科系參觀，感謝各系所的配合使得參訪活動圓滿完成。 
11. 非常感謝各系所教師及同仁辛苦準備 96 年度各系所自我評鑑工作，使得

各系所自我評鑑於 3 月底圓滿完成。 

12. 感謝養殖系辛苦承辦 4 月 14 至 15 兩日舉辦之「第 30 屆全國大專院校生

物盃」競賽活動，該活動計有 47 個大專院校系所參加，比賽項目分別為

男子籃球、女子籃球、男子排球、女子排球、羽球（混合賽制）、桌球（混

合賽制）、七人制足球、壘球和撞球等球類競賽。 

13. 教務系統「學生修課期中成績預警」功能，校方已建置完成，請各位老

師上網使用。 
14. 國科會 97 年度（第 46 屆）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案，自 96.5.1

開始接受申請，請欲申請之教師於 96.5.15 前完成系、所教評會議後，送

交學院彙辦。 

15. 97 學年度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（千里馬計畫）自 96.6.1 起受理線上申

請，截止日期為 96.7.30 的 24：00，請轉所屬博士班學生踴躍申請，並提

早作業，以免網路塞車。 
16. 校方為鼓勵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論文發表於國際及國內優良期刊，訂有

獎勵辦法，本校在校學生或畢業後一年內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均可提出

申請，請轉知學生踴躍申請。 
17. 出差請示單、出差旅費報告表、人事印領清單學校業已更新，請各位老

師上會計室及人事室網頁下載使用。 
18. 「95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學卓越計畫-產學交流課程改善計畫」，相關訊息

教學中心已於 96.4.25 公告於學校網站最新消息處，請各系所踴躍提報。 
 

七、討論提案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提案單位：漁推會） 
案  由：擬修改「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漁業推廣委員會設置辦法」，請討論。 
說  明： 

1. 「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漁業推廣委員會設置辦法」於 95.5.3 院務會議

通過，95.6.15 經校務會議通過，95.11.20 報請教育部核備，95.12.14
教育部來函說明，大學另定各種行政單位、會議之設置辦法無須報



 

 

 

部。 
2. 為符合教育部來函說明，擬修訂「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漁業推廣委員

會設置辦法」。 
3. 本案業經本校漁業推廣委員會 96.4.11 書面審查通過。 
4. 修訂對照表暨修訂後條文如【附件二】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送校務會議討論。 
 
提案二  （提案單位：院教評會） 
案  由：修訂「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升等辦法」第九條，請討論。 
說  明：  

1. 依據 95.11.23 院務會議張清風國家講座教授建議事項辦理修正。 
2. 業經 96.4.17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討論通過在案。 
3.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【附件三】。 

決  議：維持原案。學院彙整各校法規後，提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參考，請院

教師評審委員會就教學、服務、研究等方面重新討論。 
 

提案三   （提案單位：院教評會） 
案  由：修訂「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新聘要點」第十、十一條，

請討論。 

說  明： 
1. 業經 96.4.17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討論通過在案。 
2.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【附件四】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。 
 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提案單位：動物實驗管理小組） 
案由：擬修訂本學院動物實驗管理小組設置辦法，提請討論。 
說  明： 

1. 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95.12.19 農牧字第 0950041098 號函辦理。 
2. 本案業經本學院動物實驗管理小組 96.3.16 修訂通過。 
3. 本學院動物實驗管理小組設置辦法修訂對照表暨修訂後條文如【附件

五】。 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

 

 

 

 
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提案單位：動物實驗管理小組） 
案  由：擬訂定「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實驗動物中心設置辦法」，提請

討論。 
說  明： 

1. 為使本校動物實驗制度化，擬於「多樣性物種研究室」成立「國立臺灣

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實驗動物中心」，隸屬於院級研究中心，提供及管

理本校動物實驗場地。 
2. 依據「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研究中心設置準則」如【附件六】，訂定「國

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實驗動物中心設置辦法」【附件七】。 
3. 本案業經本學院動物實驗管理小組 96.3.16 討論通過。 
4. 相關辦法有：「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實驗動物中心使用細則」、

「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實驗動物中心使用收費辦法」如【附件

八、九】，提請一併討論。 
決  議： 

1. 「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實驗動物中心設置辦法」照案通過，送

行政會議核備。 
2. 「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實驗動物中心使用細則」照案通過。 
3. 「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實驗動物中心使用收費辦法」修正後通

過【如附件九-1】。 
 

八、臨時動議：無 

八、散會：下午 1 點 40 分。 



 

 

 

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實驗動物中心使用收費辦法  
96.3.16 動物實驗管理小組訂定 

96.5.8 院務會議通過 

 
一、 實驗動物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為有效管理動物飼養情形，特訂定「國立臺灣海

洋大學生命科學院實驗動物中心使用收費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二、 收費標準如下表： 

動物種類 每籠每月 每層每月 

小鼠 40 元 
600 元（大架，16 籠） 

400 元（小架，12 籠） 

大鼠 60 元 1,500 元（24 籠） 

兔子 100 元 — 

 
三、 付費方式如下： 

1. 持本中心收費清單，自行前往本校出納組繳納現金後，並繳交本校自行收納款項統

一收據影本，俾供本中心核銷帳目。 
2. 本中心保留本校自行收納款項統一收據影本，俾供委託代養者核對。 

四、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，並自 96 年 8 月 1 日起施行。 

附件九-1 



 

 

 

世界科研機構學科競爭力排行榜 

（前 30 名 + 中國機構） 

農業科學 生物學與生物化學 化  學 臨床醫學 計算機科學 

經濟學與商學 工程學 環境科學與生態學 地球科學 免疫學 

材料科學 數  學 微生物學 分子生物學與遺傳學 綜合交叉學科 

神經科學與行為科學 藥理學與毒物學 物理學  植物學與動物學  精神病學與心理學

社會科學 空間科學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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